
序号 项目名称 奖励金额 评选要求 评审材料提交要求

1
中山大学比亚迪奖学金

（硕士生1人）
研究生20000元/

人

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、品学兼优的二年级及以上非在职全日制硕士生。
同一学生在同一学段内只能获得一次比亚迪奖学金。
应修课程成绩平均分在 85 分以上（加权平均分），且至少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：
（1）以第一作者（或导师第一、本人第二）在本学科（或本领域）有较大影 响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。
（2）以前两顺位发明人申请国家发明专利。
（3）在国际/国家级重大的学术科研、创新实践等竞赛性活动中取得二等奖 及以上荣誉。
（4）曾在重大科研项目中担任主要完成人。

1.《比亚迪奖学金申请表》（附件
3）并附相关证明材料
2.《2024-2025学年中山大学研究
生奖学金汇总表》 （附件4）

2
中山大学燕安博士奖学

金（博士生2人）
博士10000元/人

品学兼优、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在读博士研究生（含香港籍学生）。
（一）热爱祖国、拥护中国共产党、热爱学校及所学专业，思想政治素质好，品行优良、明礼诚信；
（二）在校期间学习刻苦、成绩优异，综合素质优秀；具备知识应用和研究能力，在具有学术论文、专利等研
究成果者优先；
（三）社会责任感强，具有合作精神和奉献精神，热心社会公益活动；
（四）家庭经济困难（在库经困生），不能或不足以支付在读期间的全部或部分学习和生活费用。

1.《中山大学研究生奖学金申请审
批表》（附件2）并附相关证明材
料
2.《2024-2025学年中山大学研究
生奖学金汇总表》 （附件4）

3
中山大学汪淑钧奖学金
（推荐研究生1名）

研究生5000元/人

差额评选：每家培养单位可推荐1名研究生参评，由专家和捐赠方评选确定最终获奖名单（10人）。
1.在中山大学就读的正常学制内的非在职全日制研究生，具有良好科学道德、科研成果突出、在国际顶级期刊
发表论文（SCI 、SSCI 等）或者参加国（境）外顶级国际会议发表口头学术报告者，可申请本奖学金，语言使
用限定为英语（发表物排名前两名者）；
2.中山大学汪淑钧奖学金以学生个人申报的方式进行。本奖项指的科研成果，须是申请学生在中山大学就读期
间取得的成果；
3.所有科研成果的第一署名单位应为中山大学；
4.曾获得中山大学汪淑钧奖学金的学生， 申报过的成果材料不可重复申报；
5.申报材料中论文以正式刊出的为准；
6.需提供国（境）外会议发表口头学术报告的证明材料（如影像资料）；
7.本奖学金只面向正常学制内的学生参评，成果需是学生在其申请时的就读阶段产生的成果。

1.《中山大学研究生奖学金申请审
批表》（附件2）并附相关证明材
料
2.《2024-2025学年中山大学研究
生奖学金汇总表》 （附件4）


